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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对违纪处分决定有异议的，可按以下程序提出申诉：
第一条	学生可以在接到处分决定书之日起 10 日内，向学校学生处提出书面申诉；
第二条	学生处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，并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。需要改变原处分决定的，
由学生处根据学校授权作出决定或提交学生工作会议重新研究决定。
第三条	自处分决定或者复查决定书送达之日起，学生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视为放弃申诉。
第四条	学生申诉期间，不停止处分决定的执行。学生处认为必要的，可以建议学校暂缓执行有关决定。给予退学处理、开除学籍处
分的学生，可以申请在校内申诉期间继续参加学校教育、教学活动。

